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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及薪酬体系

一、核心考核指标
考核以年度为周期，分为定量指标（占比80％）和定性指标（占比20％），考核结果作为薪酬激励、盈利分成、岗位调整的核心依据，未达标则取消当年盈利分成资格。考核工作由运营总经理牵头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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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考核维度
	指标名称
	年度目标
	权重
	评分规则

	社会效益
	公益开放
	全年免费／低收费开放≥330天，每日开放时长≥8小时，开放区域全覆盖，达标率100％
	10%
	每少1天扣2分，时长不足／区域未覆盖每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

	
	公益服务
	年度免费／低收费服务群众≥15万人次（含体育培训公益体验、群众性体育活动参与人次）
	10%
	未达基准值不得分，每超额1万人次加1分，最多加5分

	赛事活动
	县内赛事
	1.完成县城本土体育赛事筹办3场（村BA、城市俱乐部篮球／足球赛／游泳／羽毛球赛等）
	10%
	县城本土赛事筹办低于3场每少1场扣3分，超5场每多1场加2分（最多加4分）

	
	群众活动
	每年完成全民运动会、中学生运动会等群众性体育活动≥1场，活动组织规范、参与度达标
	10%
	未举办本项0分，少1场扣3分，活动组织不规范每次扣2分，扣完为止

	
	引进活动
	引进国家级赛事活动（如：中国匹克球巡回赛）≥1场
	10%
	未引进本项0分，活动落地出现合规／安全问题本项0分，引进超1场每多1场加2分（最多加4分）

	
	文娱活动
	年度引进演唱会、文艺汇演等文娱活动≥1场，活动落地执行合规、无安全事故
	10%
	未引进本项0分，活动落地出现合规／安全问题本项0分，引进超1场每多1场加2分（最多加4分）

	体育培训
	体育培训开展达标率
	完成篮球、游泳、羽毛球基础培训品类落地，逐步开展网球等品类，年度培训学员在册数≥300人，培训课程完成率≥95％
	10%
	1.基础培训品类每少1项扣3分，开展网球等额外品类每项加2分（最多加4分）；2.学员在册数未达300人扣2分，每超额100人加1分（最多加3分）；3.课程完成率未达95％每低1个百分点扣1分，扣完为止

	运营管理
	安全事故发生率
	无重大安全事故，一般安全事故发生率≤0.5次／万小时（覆盖所有赛事、培训、文娱、群众性体育活动）
	10%
	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本项0分，一般事故超次数每次扣5分，赛事／培训／文娱活动出现安全事故每次额外扣3分，扣完为止


[bookmark: heading_14]（二）定性考核指标（20％）
1.战略执行与方案落地（5％）：高效执行运营总经理制定的运营战略，年度运营计划落地率≥95％，跨部门协同任务完成及时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甲方／政府对接满意度（5％）：配合完成年度运营报告、考核资料提交等工作，甲方及相关政府部门满意度≥90％（以书面评价／调研为准）。
3.运营体系建设（4％）：推动场馆标准化运营体系落地，完成制度修订、流程优化等实操工作，符合场馆运营规范。
4.资源整合与业务拓展（3％）：积极对接体育协会、企业等资源，为赛事引进、招商合作提供有效支撑，完成年度业务拓展辅助任务。
5.职业素养与团队管理（3％）：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，团队管理成效显著，部门工作效率、员工满意度达标（内部调研≥85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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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达标：定量指标总分≥70分，定性指标≥16分（合格及以上），可参与年度盈利分成；
2.优秀：定量指标总分≥85分，定性指标≥18分，在盈利分成基础上给予额外阶梯奖励；
3.不达标：未达到上述达标标准，无盈利分成，且根据场馆制度进行绩效扣罚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二、薪酬体系与盈利分成体系
运营总监薪酬采用“基础工资＋年度盈利分成＋专项奖励”的模式，基础工资为固定薪酬，盈利分成与专项奖励为绩效激励薪酬，与年度考核结果直接挂钩。
[bookmark: heading_17]（一）基础工资
年度基础工资20万元，按相关制度发放，差旅费用按财务制度实报实销，不再单独计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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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场馆年度经营性净利润为分成基数，考核达标为参与分成前提，设置阶梯式分成比例，考核为优秀的，在对应档位分成基础上增加10％分成系数；净利润未达基准值或考核不达标，无盈利分成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1.核心定义
年度经营性净利润：场馆年度经营性总收入 － 年度经营性总成本（含运营成本、人力成本、设施维护成本、营销成本等，不含固定资产折旧、无形资产摊销等非经营性成本），数值以第三方审计机构核算结果为准。
[bookmark: heading_20]2.阶梯式分成档位及比例
	分成档位
	年度经营性净利润区间
	基础分成比例（考核达标）
	优秀分成比例（考核优秀，基础比例×1.1）

	基础达标档
	100万元≤净利润＜200万元
	5%
	5.5%

	盈利增长档
	200万元≤净利润＜300万元
	8%
	8.8%

	超额突破档
	净利润≥300万元
	12%
	13.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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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分成核算与考核周期一致，为自然年度，在年度考核完成、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净利润核算报告后1个月内完成发放；
② 分成金额为对应档位分成比例×年度经营性净利润，扣除个人所得税后一次性发放；
③ 年度内若出现重大安全事故、违法违规操作、补贴资金使用不规范等情况，无论考核是否达标、净利润多少，均取消当年全部盈利分成资格；
④ 盈利分成为额外激励，不包含在基础工资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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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内若运营总监配合完成重大突破性工作（如引进国家级顶级赛事、非场地租赁收入占比突破50％、年度经营性净利润突破500万元等），经甲方审批后，给予一次性专项奖励（奖励金额另行核定），专项奖励与盈利分成可叠加享受。

- 2 -

1

